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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条注释——重视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对重点法条所规范的基本问题进行阐释，突出基础学习
。

　　理论关联——重视法学理论、背景知识与法条规范的关联，对重要理论常识予以精辟讲解，将商
法理论与实际立法相联系。

　　考点提示——重视法条中的细枝末节，将容易混淆、忽视的知识点提炼出来，为整个知识体系查
漏补缺。

　　应试指导——重视易混知识点及学习难点的辨析，将这些内容予以总结、分类，便于轻松应对考
试。

　　真题自测——重视司法考试与日常教学的关联，以历年司考真题作为验收学习成果的手段，并辅
以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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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商主体法
1．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10．27修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06．4．2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08．5．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1．1．27)
2．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2006．8．27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8．3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3．15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1．1．8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10．3l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2000．10．31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4．12修订)
3．破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2006．8．2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11．9．9)
(二)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10．27修订)
(三)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2．28修订)
(四)票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2004．8．28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11．14)
(五)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1992．11．7)
附录l：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商法部分)
附录2：本书“真题自测”答案及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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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五十一条 【执行董事】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
事，不设董事会。
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执行董事的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
 第五十二条【监事会和监事】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
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
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法条注释 监事会和监事 本条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和监事组成的规定。
 首先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监事会，也可以设1至2人作监事不设监事会，如果设立监事会，则必须在3
人以上。
监事会成员分为两类，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后者的比例不得低于1／3，以体现公司的民主性，维护
广大职工的利益。
 监事会或者监事作为公司执行机构业务活动的专门监督机构，公司的董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就
是它的监督对象，如果他们有机会成为监事，那么很可能会为私利而使监督空有其名，不利于公司利
益。
所以法律特别强调董事、高级经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如果出现兼职的情况，则监事职责无效，监督
行为无效。
 第五十三条【监事的任职期限】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
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
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第五十四条【监事会或监事的一般职权】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
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三）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
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五）向股东会会议提
出提案；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七）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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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学生常用法律手册(2012应试版)》内容包括：公司法；企业法；破产法；商主体法、证券法、
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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